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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底沉船文物打捞争议的解决路径

———以美国“奥德赛”案的审理为视角

谢新胜

　　内容提要：“奥德赛”案对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和应对在美进行的国家及财产豁免诉

讼具有借鉴意义。长臂管辖与推定管辖是美国法院行使国际海底打捞对物诉讼管辖权的依

据，但由于奥德赛公司打捞的沉船为西班牙军舰，美国法院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认为不

仅军舰本身，而且军舰所载私人货物也享有豁免。因此，美国法院的对物诉讼管辖权被国家

豁免排除，未进行实体审理即直接驳回奥德赛公司的诉讼请求。假若进行实体审理，美国法

院不但不应支持奥德赛公司的财产权请求，而且对其因擅自打捞行为而主张的打捞费用和

报偿也不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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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２月９日，经过旷日持久的诉讼，美国第十一巡回法院驳回了奥德赛海洋探险

公司的上诉申请，勒令其将从大西洋海底一艘西班牙沉船中打捞的所有财宝在１０日内交由

西班牙政府保管。〔１〕 此案虽无关中国利益，却在国内引起很大影响。〔２〕 总的说来，该案对

中国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中国古代海底沉船数量众多，水下文物丰富，而美国则拥有世界最

为领先的海底打捞公司，完全有可能在美国产生与中国有关的跨国海底文物打捞纠纷；而目

前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呼声高涨，西班牙政府在美国胜诉的案例可为我国海外文物追

索提供成功借鉴。其二，在美国法院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诉讼近年来层出不穷，多涉及我国国

家及财产豁免问题，〔３〕而“奥德赛”案是一起以西班牙沉没军舰及其附属物和载运物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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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总重达１７吨、约５９．４万枚的金银币，市场估值超过５亿美元。
例如，网易新闻“美国公司被判归还西班牙５亿美元海底宝藏”即有 ２９５５６人参与评论，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ｎｅｗｓ３＿ｂｂｓ／７ＱＲ７ＣＤ５Ｖ０００１４ＡＥＤ．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９日。
例如，１９９５年海湾战争老兵诉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案、２００５年仰融诉辽宁省政府案和“人权在中国”组织诉中国银行
案、２００７年善后大借款案、２００９年加拿大天宇公司诉四川省政府案以及２０１１年沃特斯夫妇诉中国政府步枪案均涉
及中国政府及其财产在美国的豁免。



的对物诉讼，法院的主要裁判依据正是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该法的适用逻辑对中国政

府应对类似问题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实际上，就“奥德赛”案的审理而言，美国两审法

院〔４〕均只涉及法院管辖权的确定问题，而未涉及任何实体事项的审理。然而，美国法院这

种对管辖权事项的程序审理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实体裁判的效果，奥德赛公司仅因程序

事项败诉就不得不将其打捞物移交西班牙政府保管。

一　“奥德赛”案的基本案情

奥德赛公司是世界领先的深海打捞公司。２００６年初，该公司将包括西班牙军舰“梅赛

德斯号”在内的３０艘曾运载大量财宝的沉船列入打捞清单，这些沉船均位于南美通往欧洲

的大西洋航线上。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奥德赛公司派代表与西班牙文化部官员会谈，试图寻求西

班牙政府同意，拟从对西班牙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沉船上打捞财宝，但双方并未达成一

致。２００７年３月，奥德赛公司在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西１００英里的公海１１００米深处发现一

艘沉船，并从沉船中打捞出包括５９．４万枚金银币的财宝。后来，奥德赛公司将这批财宝运

回美国。２００７年９月，奥德赛公司在其公司总部所在地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联邦地区法

院对其发现的“不知名沉船及其所有附属物和运载之货物”提起对物诉讼，以物为被告，提

出两项诉讼请求：其一，请求法院根据发现物法（ｌａｗｏｆｆｉｎｄｓ）确认对其已经打捞及仍在打捞

地点尚未打捞的沉船、沉船附属物以及运载物具有所有权；其二，如果不能确认所有权，则请

求法院根据打捞法（ｌａｗｏｆｓａｌｖａｇｅ）支持其获得“合理的打捞报酬”。法院受案后，立即对诉

讼对象发布诉前扣押令，并指定奥德赛公司作为临时保管人。〔５〕 可见，奥德赛公司对物诉讼

的对象可分为两部分：一为从公海业已打捞出来的包括金银币在内的财宝，奥德赛公司已将其

运回美国；二为虽已发现但尚未打捞的包括沉船本身在内的物品，仍位于发现地的公海海底。

得知奥德赛公司提起对物诉讼后，西班牙和秘鲁两个主权国家以及２５位自称为船载货

物所有者继承人的自然人均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请求法院发还相应打捞物品。其中，西

班牙的诉讼请求非常清楚：奥德赛公司对物诉讼的对象为该国１８０４年被英国海军击沉的军

舰梅赛德斯号，西班牙并未放弃对其沉船的主权权利。根据美西两国双边条约，西班牙军舰

应与美国军舰享受同等保护，而根据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美国法院对于针对该军舰的

对物诉讼不具有管辖权，因此奥德赛公司打捞出的沉船物品应交还西班牙政府。秘鲁政府

的诉讼请求则比较模糊，声称对从秘鲁出产的金银币具有“有条件的所有权”。其余 ２５位

自然人则要求继承沉船所载运的财宝。奥德赛公司对西班牙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请求

提出两点反驳理由：其一，该公司的对物诉讼对象与西班牙军舰梅赛德斯号无关；其二，即使

诉讼对象是梅赛德斯号及其附属物和运载物，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基于若干理由也不适

用于该案。〔６〕

可见，“奥德赛”案所要解决的先决问题是确定美国联邦法院对物诉讼的管辖权。首

先，法院必须确定对于已经从国际海底打捞出来的物品以及仍然存在于国际海底区域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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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法院为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联邦地区法院，二审法院为美国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

ＯｄｙｓｓｅｙＭａｒｉｎ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ｖ．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ＳｈｉｐｗｒｅｃｋｅｄＶｅｓｓｅｌ，６５７Ｆ．３ｄ１１５９，１１６９－７０（１１ｔｈＣｉｒ２０１１）．
同上注，第１１６３页。



船及其它附属物是否具备对物诉讼的管辖依据。其次，即使美国法院有管辖依据，尚须考察

是否存在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情形。换言之，法院还须考察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在此对物

诉讼案中是否应当适用。如果适用，那么诉讼对象作为西班牙军舰享有国家财产豁免，应免

于接受美国联邦法院的管辖，法院不必对奥德赛公司的对物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即应撤

销诉前扣押令，并驳回其诉讼请求；如果不适用，那么美国联邦法院对此案就相应具有合格

管辖权，判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实体审理必不可少。

二　对物诉讼管辖

英美法系国家素有“对物诉讼”之传统，系船舶拟人化理论在诉讼程序中的体现。其基

本含义为，海事请求权人为了行使其请求权，可以对船舶提起诉讼，将船舶作为被告。〔７〕 在

“奥德赛”案中，奥德赛公司正是以“不知名沉船及其所有附属物和运载之货物”为被告提起

对物诉讼。由于将物拟人化，美国民事诉讼法认为对物诉讼管辖权也是属人管辖权的一种。

但须注意的事实是，沉船打捞的地点为国际海底区域，除已打捞并运回美国的物品外，本案

的诉讼对象还包括位于国际海底区域的未打捞物。一般来说，海底区域大致分为三类：一是

内水水底或领海海底，属国家领土一部分，沿海国享有完全的领土主权，对于在此区域内发

生的沉船打捞纠纷，沿海国法院当然地享有管辖权；二为大陆架，即国家领海以外大陆向海

洋的自然延伸，沿海国对大陆架也享有部分管辖权；三为大陆架以外的国际海底区域，被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性为全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任何国家均无专属管辖权。〔８〕

因此，美国法院对于位于国际海底区域的沉船打捞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虽然诉讼各方

均未提出异议，但不少学者尚存疑问。〔９〕 “奥德赛”案中的两审法院对此问题也并未回避，

指出虽然诉讼对象位于国际海底区域，但如不考虑豁免情形的存在，该案可依据国际海事习

惯法（ｊｕｓｇｅｎｔｉｕｍ）进行长臂管辖（ｌｏｎｇａｒｍ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和推定对物管辖（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

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ｍ）。这也是法院发布诉前扣押令的法律依据所在。

（一）长臂管辖

美国法院对海事案件尤其海事打捞案件的审理有适用国际海事习惯法的传统，其渊源

可追溯至古代。有美国学者认为，这些国际海事习惯法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各海洋大国中

具有相同的法律原则，即对于海事打捞案件，不论船舶、船员身属何国，也不论打捞地点位于

何地，各国法院均可管辖；惟其如此，各国民事或海事诉讼法中鲜有将海事打捞案件列入专

属管辖范畴的情形。〔１０〕 基于此种国际海事习惯法，美国联邦法院对于海事案件的管辖并不

限于美国领水范围，而是可及于“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海事打捞纠纷，仅受美国民事诉讼

法中“不方便法院”原则之限制。这些规则已被美国法院在“泰坦尼克号”沉船打捞案中确

立为先例。〔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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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海：《船舶物权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７１页。
参见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０页。
例如，参见 Ｈ．ＰｅｔｅｒＤｅｌＢｉａｎｃｏ，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Ｗａｔｅｒｓ：ＶｙｉｎｇｆｏｒＲｉｇｈｔｓｔｏ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５Ｂｏｓ
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５３（１９８７）。
同上。

Ｒ．Ｍ．Ｓ．Ｔｉｔａｎｉｃ，Ｉｎｃ．ｖ．Ｈａｖｅｒ，１７１Ｆ．３ｄ９４３，９６１（４ｔｈＣｉｒ．１９９９）．



这种做法其实反映了美国民事诉讼中的所谓“长臂管辖”原则，“即当被告住所不在法

院所在的州，但和该州有某种最低联系，而且所提权利要求的产生和这种联系有关时，就该

项权利要求而言，该州对于该被告具有属人管辖权（虽然他的住所不在该州），可以在州外

对被告发出传票”。〔１２〕 在本案中，虽然作为被告的沉船及其附属物和运载物系从国际海底

区域打捞，但打捞主体是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公司，所以美国法院认为该案构成行使

长臂管辖权所需要的最低联系。对于这种以国际习惯规则为由，在国际沉船打捞案件中适

用长臂管辖规则的做法，不仅中国学者可能会抨击为“司法霸权主义心态”，〔１３〕美国学者也

曾撰文表示反对：“到目前为止，仅有少数几个普通法系国家接受了打捞法或发现物法的概

念，因而在海事打捞或发现物法中并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国际海事法。尤其是对于海底文物

打捞这种新近出现的情况，并不存在什么习惯规则可以适用，遑论适用国际习惯法。换言

之，海底文物打捞案件所适用的规则是极其独特的。”〔１４〕

笔者认为，以长臂管辖作为国际海事打捞案件的管辖权依据虽不乏有效法律实践，但毕

竟仅为美国的独特做法，将其在海事打捞争议中上升到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法律原则的高

度，未免有些夸大。反观中国，《民事诉讼法》第 ２４１条规定了所谓特别地域管辖规则，明确

规定当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在中国境内时我国法院可实施管辖。但问题在于，“奥德赛”案中

的诉讼对象虽有一部分已运至美国境内，但还有相当部分未打捞上岸，仍位于国际海底。对

于这类财产，中国的涉外管辖权规则就难以找到管辖权依据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涉

外民商事管辖权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克制，具有内敛性，而美国法院的民商事管辖权则表现出

较为明显的扩张主义趋势。

（二）推定对物管辖

与中国特别地域管辖规则要求标的物位于中国境内类似，美国虽然对海事案件实施长

臂管辖，但对物诉讼管辖却要求诉讼对象位于美国法院的地域管辖范围内。相关判例法表

明，“只有法院对所涉财产可以实施排他性的控制时，才拥有对财产的对世所有权归属作出

裁判的权力”。〔１５〕 因此，当事人提起对物诉讼后，法院应首先对诉讼对象签发扣押令，以保

证诉讼对象置于法院的控制之下。惟其如此，接下来进行的对物诉讼程序方有意义。否则，

作为被告的物处于流动状态，对物诉讼的目标将无法实现。换言之，法官在对物诉讼中下达

诉前扣押令乃是必经程序。〔１６〕

从现行美国海事对物诉讼的实践来看，诉讼对象不外乎船舶及其装载货物两种情形。

这两种情形的对物诉讼对象要么实际位于法院的管辖范围内，要么推定位于法院的管辖范

围内。〔１７〕 实际位于法院管辖范围的情形较易判断，推定管辖的情形则是美国最高法院在国

内水域沉船打捞纠纷中创造的概念，意即只要打捞者将打捞物的一部分运至法院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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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军、甘勇：《美国法院的长臂管辖权———兼论确立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合理性原则》，《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０年
第１期。
同上注。

ＪａｍｅｓＡ．Ｒ．Ｎａｆｚｉｇｅｒ，Ｔｈｅ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ＡｄｍｉｒａｌｔｙＣｏｕｒｔｓｉｎ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Ｗｒｅｃｋ，４４Ｈａｒｖａ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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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则可推定打捞对象作为整体均处于法院管辖范围之内。〔１８〕 美国第四巡回法院在泰坦尼

克号打捞案中将推定管辖的概念引入国际打捞沉船纠纷，在其判决中写道：“在将推定管辖

原则应用于国际水域的沉船打捞时显然会更加复杂。对物诉讼有赖于国家对某项财产的管

辖主权，但当财产位于领土以外时，国家的这种基于领土主权的管辖就不存在了。无论是对

人还是对财产，均无法实施专属的、排他性的管辖权。换言之，此时国家对位于国外的人和

财产的管辖权受到了限制。……因此，如果要对财产实施对物诉讼的管辖权，那么将此财产

带入国家领土范围内就是必要的。”〔１９〕显然，一艘像泰坦尼克这样的沉没巨轮，完全将其打

捞出水并运至美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打捞者对于打捞剩余物的权利却不能被司法置之

不理。在此种情形下，将部分打捞物运至美国领土，借此建立与剩余打捞物之间的不可分割

的联系，并将之作为共同的对物诉讼对象，就为美国法院所承认。因此，仍是在泰坦尼克号

打捞案中，美国第四巡回法院就认为在国际水域发现的沉船可被“推定”认为处于美国法院

的管辖范围之内，虽然美国法院对此沉船的管辖权仅为一种与其他遵守国际法的国家“分

享的主权”。〔２０〕 循此思路，奥德赛公司将沉船部分组件运至美国领土这一事实即意味着沉

船整体处于美国法院的推定管辖之下。惟其如此，坦帕联邦地区法院不仅对已打捞并送至

美国的物品签发扣押令，而且此扣押令的效力还及于尚未打捞出水、仍位于国际海底区域的

梅赛德斯号及其附属物品；一旦这些海底物品被打捞进入美国，美国法院将直接予以扣押。

可见，美国民事诉讼制度采取推定管辖的做法，将诉讼对象视为整体，只要其有部分置

于美国国家领土范围内，作为诉讼对象的整体即置于法院的管辖范围内。这种做法固然可

以有效地解决由于同一诉讼对象的不同部分置于不同地理区域而导致的管辖权分裂问题，

有利于对诉讼对象做出统一的司法判决，扩大了内国法院的管辖权，但问题在于，现实生活

中打捞物有可能分处于不同国家，如果各国法院均依此推定管辖，那么国际间管辖权冲突的

情形将更为严重，不同国家法院对同一诉讼标的做出不同判决的情况也将加剧，更易滋生当

事人挑选法院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法院通过推定管辖摆脱属地管辖的空间限制，

扩张其国内管辖权，与其强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不无关系。因为美国作为经济强势国家，其

判决在多数情形下可以直接执行，而其他国家即使勉强行使管辖权，其判决亦有可能沦为司

法白条，无法实现裁判利益。但无论如何，过于单边的国际管辖权制度都可能会对国际合作

产生一定阻碍。如何在国际合作与国家利益之间进行取舍和平衡，恐怕也是未来涉外管辖

权制度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对法院管辖权的排除

虽然初步来看，在“奥德赛”案中行使对物诉讼的属人管辖权在美国法上并不缺乏法律

依据，但联邦法院管辖权的最终确立还须考虑合格管辖权被排除的例外情形。司法实践中，

外交特权与豁免和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通常是排除法院合格管辖权的两个主要因素。“奥德

赛”案的诉讼参与人中没有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交人员，因此是否存在国家主权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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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是法官须关注的主要方向。一般来说，国家主权豁免的主体仅限于主权国家及其财

产或行为。因而，裁判的核心问题在于奥德赛公司所提出的对物诉讼中的物是否符合国家

财产豁免的条件。

（一）梅赛德斯号军舰及其附属物的财产豁免

辨明“奥德赛”案中沉船的身份至关重要。在沉船为西班牙政府船舶或军舰时，西班牙

政府就具备了主张国家财产豁免的初步条件。〔２１〕 庭审中，虽然奥德赛公司并不承认其诉讼

对象为西班牙军舰梅赛德斯号及其运载物品，但两审法官均从历史、地理等方面详加考证，

并从奥德赛公司调取部分沉船部件、附属物以及运载物予以查验，充分证明了奥德赛公司的

对物诉讼对象就是梅赛德斯号。〔２２〕 这一事实认定是该案的裁判前提，主要涉及美国民事诉

讼的庭审听证程序与证据证明标准问题，因并非本文讨论重点，在此不予赘述。

就法律问题而言，双方当事人争辩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及其财产豁免规则的具体适用。

在美国制定《外国主权豁免法》以前，美国法院通常依据美国国务院签发的建议信函决定外

国主权豁免事项。在１９５２年的泰特信函中，美国国务院改变了原有的绝对豁免立场，采用

了限制豁免理论，主张只有涉及国家行使主权、且严格意义上不具有商业性的行为才具有主

权豁免资格。〔２３〕 由于限制豁免理论的采用难免使得关于国家豁免的决定渗入政治因素，且

缺乏统一标准，因此为避免美国国务院个案建议的外交压力，美国国会于１９７６年通过《外国

主权豁免法》，明确规定了国家主权豁免的适用标准，将是否符合国家主权豁免条件的判断

权赋予法院。此后，在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上美国国务院虽仍可发出行政建议，但不再具备法

律效力，《外国主权豁免法》成为美国法院对外国国家行使管辖权时惟一考虑的法律依

据。〔２４〕 《外国主权豁免法》第１６０９条规定，除非美国参加的国际协定另有规定，否则位于美

国境内的外国财产所享有的豁免只受该法第 １６１０条和第 １６１１条的限制。换言之，除非出

现第１６１０条和第 １６１１条所规定的例外情形，否则外国国家及其财产在美国享有免于接受

美国联邦法院管辖、扣押以及执行的权利。

因而，奥德赛公司必须举证梅赛德斯号军舰要么存在美国已经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所规

定的豁免例外情形，要么存在第１６１０条和第１６１１条所规定的例外情形，否则梅赛德斯号将

享有免于接受联邦法院对物诉讼管辖的权利，奥德赛公司的诉讼请求也将被直接驳回。从

案件情况来看，奥德赛公司并未针对第１６１０条与第１６１１条的全部例外情形举证抗辩，而是

集中于两个方面：

１．梅赛德斯号位于美国境外

《外国主权豁免法》明确要求主张豁免的外国国家财产必须位于美国境内，而作为诉讼

对象的沉船及其附属物并未打捞完毕，其实际地理位置仍位于美国领土以外的国际海底区

域，故而奥德赛公司认为沉船享受国家财产豁免没有法律依据。对此，两审法院均认为这一

抗辩违反形式逻辑和禁止反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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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奥德赛公司将整艘沉船及其附属物作为诉讼对象诉至联邦法院，意味着其已默认

美国法院对于沉船整体的推定管辖权，但在审查是否享有豁免时却又将诉讼对象分割为境

内和境外两部分，明显有违反禁止反言之嫌。其次，前文已述，无论诉讼对象实际位于美国

境内时的实际对物诉讼管辖还是部分位于美国境内时的推定对物诉讼管辖，都已为美国判

例法所承认。最后，将诉讼对象分割的作法将造成不合理的后果。由于奥德赛公司将一部

分沉船附属物打捞并运至美国，依照奥德赛公司的抗辩，该部分诉讼对象满足位于美国境内

的条件，可以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美国法院无管辖权；而仍未打捞的部分位于国际海底

区域，不满足国家财产豁免的条件，美国法院不具有管辖权。这将造成美国法院对同一被告

的一部分具有管辖权而另一部分不具有管辖权的荒谬局面，也完全和奥德赛公司的诉讼请

求相违背。〔２５〕 因此，奥德赛公司的这一抗辩未能获得法院支持。笔者也认为，既然美国法

院以推定管辖解决了对物诉讼被告分割的状况，将被告置于统一的管辖权之下，那么在国家

财产豁免中自然也没有理由对其分割适用法律规则。

２．梅赛德斯号从事商业活动

《外国主权豁免法》有关国家主权豁免的最重要的一项例外是所谓商业活动例外。根

据该法第１６１０条，外国就其商业活动不享有管辖豁免，且可扣押外国财产以执行与外国商
业活动有关的判决。而对于商业活动的定义，学理上存在“行为目的说”与“行为性质说”这

两种分野。目的说认为考察外国活动是否具有商业性的关键在于外国国家的行为是否是出

于履行其政府职能的目的；如果行为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对外职能而非商业盈利，那么该行

为就不具有商业性，而属于主权行为，享有国家主权豁免。性质说则只关注国家行为的性

质，而不论其目的为何；如果国家行为采取商业手段（例如采购粮食用于国内救灾），则构成

商业活动，不享有国家主权豁免。显然，性质说相比目的说更为严苛，其豁免范围也要狭窄

得多。〔２６〕

美国是鲜明坚持行为说的国家，其《外国主权豁免法》第 １６０３条规定，一项活动是否是
商业活动，应当根据行为性质而不是依据其目的加以确定。美国最高法院则在判例法中进

一步明确道：“由于立法规定一项活动是否是商业活动应当根据行为性质而不是依据其目

的加以确定，因此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外国政府的行为是出于盈利目的还是出于单纯履行

政府职能的目的，而在于其行为是否属于私人主体从事‘贸易’或‘商业’的活动。”〔２７〕

奥德赛公司举出了梅赛德斯号从事商业活动的几个证据，尤其是该军舰承载货物和金

银币以赚取运费的行为构成商业活动。据史料记载，梅赛德斯号承载的货物 ７５％为私人主
体所有，西班牙政府收取其货物价值１％的金额作为运费，而且此军舰还为西班牙海事邮政
公司进行商业运输。但法院认为上述事实并不足以证明梅赛德斯号像普通的私人主体那样

从事市场活动，因为它还装载了大量西班牙政府所有的钱币和货物，其船员均为西班牙海军

官员与士兵，并且是作为西班牙的战舰在西班牙战船编队中被英国海军所击沉。即便梅赛

德斯号运输私人货物，也并不必然表明其行为具有商业性质，因为据西班牙海军历史学家考

证，保护西班牙公民的财产和安全运输是西班牙海军的一项重要军事职能。尤其是在 １８世
纪和１９世纪，从西班牙到美洲的航路经常经过敌对国家军舰巡航的区域，西班牙军舰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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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能就显得更为重要。〔２８〕 因此，装载私人货物应视为西班牙政府对本国商人的保护，运

输只能视为一种附带行为。

从奥德赛案的上述裁判逻辑来看，美国法院虽然重视对军舰行为性质的分析，但行为的

性质与行为的目的有时难以截然分开。梅赛德斯号军舰的活动之所以被定性为非商业性活

动，正是从其为商人货物提供保护的功能角度来进行考察，而功能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是目的的代名词。有鉴于此，在绝对豁免主义越来越不合时宜的情况下，倘若我国要改变绝

对豁免主义立场而采取限制豁免主张的话，不妨考虑采取混合主义的作法，即在判定商业行

为时既考虑行为的性质，也考虑行为的目的。

（二）船载货物的财产豁免

奥德赛公司、秘鲁政府以及２５位自然人均认为即使梅赛德斯号享有国家财产豁免，但
由于船载货物大部分属于私人财产，因此从沉船中打捞出来的包括金银币在内的船载货物

也不应享有国家财产豁免。在“奥德赛”案之前，美国尚未有任何判例直接涉及这一问题，

所以在此方面也并无先例可以援引，法院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首先，根据美国与西班牙所签订的双边条约，船载货物应作为沉船的一部分给予同等对

待。１９０２年《美西全面友好关系条约》第１０条明确规定，如发生沉船事件，无论船舶属国家
还是个人所有，两国均应彼此给予对方船舶相同的协助、保护以及豁免的权利。据此，西班

牙沉没军舰在美国法院应享有与美国军舰同样的保护与豁免。美国《沉没军舰法》第 １４０１
条也规定，除明示放弃外，美国政府对沉没军舰所具有的所有权利与利益受法律保护。该法

第１４０８条进一步明确了沉没军舰的含义，即不仅包括军舰本身，还包括军舰的任意部分及
其附属物品，附属物品则又被定义为包括设备、所载货物以及其残骸中包括旅客与船员的个

人物品在内的任何物品。因而，根据《美西全面友好关系条约》，《沉没军舰法》所给予美国

军舰的豁免，梅赛德斯号及其所载货物亦完全享有。

其次，给予船载货物与军舰相同的豁免可避免美国的外交利益受到潜在伤害。一方面，

在涉及外国及其财产豁免案件时，美国国务院一般会发出声明，阐述美国的外交立场和外交

政策，并作出行政建议。这些建议虽对法院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作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解

释性说明，会不可避免地对法院的判断产生影响。在奥德赛案中，美国国务院即认为：“通

过支持西班牙政府的立场，美国政府努力确认，美国沉没军舰也应免于任何未经美国政府授

权的打捞和探险活动，并免于接受外国法院的司法管辖。”〔２９〕另一方面，美国法院在审理国

家主权豁免案时，也会主动考虑国家的外交利益。例如，在“菲律宾共和国诉皮门特”案

中，〔３０〕美国最高法院就曾推翻地方法院驳回菲律宾政府主张财产豁免的判决，认为“对国家

财产豁免主张的驳回必须考虑对潜在国家利益的损害”。〔３１〕 通过援引美国最高法院的判

决，奥德赛案的上诉法院也认为：“倘将所载货物与军舰分割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西班

牙政府的潜在利益也会遭受损害，这将对美国军舰的对外利益造成威胁。所以，西班牙军舰

梅赛德斯号与其所载货物在国家财产豁免问题上彼此交叉，互相联系，不能分割，军舰享有

国家财产豁免，则其所载货物也应享有豁免。”〔３２〕

·６５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２年第 ３期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ＯｄｙｓｓｅｙＭａｒｉｎ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ｖ．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ＳｈｉｐｗｒｅｃｋｅｄＶｅｓｓｅｌ，ｐ．１１８７．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Ｒｅｖｉｅｗ：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Ｓｈｉｐｗｒｅｃｋ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ｌａｉｍ（ＩＳＰ－Ｉ－１１－３６），ｐ．２．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ｖ．Ｐｉｍｅｎｔｅｌ，５５３Ｕ．Ｓ．８５１（２００８）．
同上，第８７６页。
ＯｄｙｓｓｅｙＭａｒｉｎ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ｖ．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ＳｈｉｐｗｒｅｃｋｅｄＶｅｓｓｅｌ，ｐ．１１９３．



从“奥德赛”案中美国法院对船载货物豁免的裁决理由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虽一贯严

格秉持司法独立的态度，但法院作为国家机关的一部分，不可能无视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实

现，也不可能罔顾美国的外交利益，或多或少会受到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影响。实践中，

一般来说，与美国外交关系亲密的国家在美法院涉诉容易获得有利判决，而与美国外交关系

较为紧张的国家在裁判中遇到麻烦的可能性则要大些。从这个角度来说，奥德赛公司副总

裁梅琳达·麦康奈尔的抱怨虽有夸大，但却并非空穴来风：“判决完全被政治所左右，甚至

凌驾于法律之上。”〔３３〕

四　案件可能涉及的主要实体问题

由于梅赛德斯号及其附属物和运载物享有国家财产豁免，美国法院对奥德赛公司提出

的对物诉讼管辖权被排除，所以撤销了先前发布的诉前扣押令，并撤销了奥德赛公司的管理

人资格。由于西班牙政府对梅赛德斯号及其附属物和运载物具有最为明显的历史、文化和

考古方面的利益，因此法院指定西班牙政府作为本案诉讼对象的管理人，奥德赛公司不得不

将已经打捞出的所有物品包括金银币交由西班牙政府管理。为此，美国法院反复强调，法院

并未对梅赛德斯号及其附属物和运载物的所有权归属做出裁判，也无做出裁判的管辖权；法

院只是责令奥德赛公司将诉讼对象交由西班牙政府管理，而非所有权发生转移。〔３４〕 换言

之，“奥德赛”案完全没有涉及所有权归属的实体性事项，包括金银币在内的所有打捞物交

由西班牙政府保管完全是诉讼程序命令的结果。然而，实践中毕竟并非所有沉船都是军舰，

很多国际海底文物打捞纠纷也就不存在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权豁免问题，实体争议的审理

不可避免。在目前国际上缺乏有关国际海底文物打捞争议解决的统一实体法的情形下，面

对奥德赛公司、西班牙、秘鲁以及２５位自然人对海底财宝所有权的复杂争议，美国法院虽然

通过程序问题的裁决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实质问题仍未解决。本文受篇幅所限，无

法对“奥德赛”案可能涉及的所有实体法律问题加以评判，但与上述程序问题相关的两个实

体问题仍有必要加以说明。

（一）发现物法与打捞法的排斥适用

奥德赛公司对所打捞文物的诉讼请求模棱两可：法院要么确认其所有权，要么支持其追

索打捞报酬和相关费用。这两个诉请的标的额其实差距巨大，如果法院确认其所有权，姑且

不论尚未打捞出的物品，仅以已经打捞出的文物而言，价值即高达数亿美元；而若法院适用

打捞法判决西班牙政府支付其打捞报偿，那么奥德赛公司的诉请标的不过２００多万美元。

实际上，这与美国法院在处理沉船打捞案件时可能适用的法律依据并不确定密切相关。

在前述泰坦尼克号打捞案中，第四巡回法院对于打捞案件确立了两个法律依据，一是发现物

法，二是打捞法，二者的适用相互排斥。根据打捞法，当事人可以向被打捞财产的占有人或

所有人要求支付打捞费用以及救助报酬，但不能主张财产所有权利；而根据发现物法，当事

人则只能请求法院确认其发现物的所有权，而不能向第三方要求支付报酬和费用。〔３５〕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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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适用发现物法的前提是被发现之财产已被前物主所抛弃；如果财产的所有权仍然是确定

的，那么当事人只能依据打捞法请求报偿。在打捞物是否为抛弃物这一点不明确的状态下，

奥德赛公司对于究竟是关于发现物确权的诉讼请求还是关于追索打捞报偿的诉讼请求能够得

到法院支持无法预见，这是其提出模糊诉请的根本原因所在。

发现物法侧重于实现法律关系的稳定，结束财产所有权的不确定状态。实际上，普通法

中“ｌａｗｏｆｆｉｎｄｓ”的概念起初并非用于对遗失物的确权，而是用于对无主自然物（如海洋里的

鱼或植物）赋予发现者财产所有权，后来才扩展至将抛弃物视为一种初始自然状态。因此，

发现物必须是抛弃物，即在发现者发现之前已无任何主体对其享有任何财产权利。〔３６〕 目前

来看，在沉船打捞案件中如何确定当事人对船和货有抛弃的意思存在很大争议。美国判例

通常认为，船长或船员决定“弃船”或“弃货”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船主放弃船货的充足证

据，法院在判断究竟应适用何种法律依据时还应考虑更多事实因素。〔３７〕 仅就作为文物的古

代沉船而言，法院通常并不倾向于将其认定为无主物。这是因为，美国的司法判例要求“抛

弃”本身必须要有“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于古代沉船来说，这种证据几乎不可能获

得。再者，对于像“奥德赛”案中这样的沉船，其法律上的继承者并非湮没无闻，无论军舰还

是船载货物，均有人对其声称继承权，在沉船具体细节已不可考的情形下，法院若将其认定

为无主物也会显得比较牵强。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法院进行实体审理，奥德赛公司对诉讼

对象的确权请求也很难得到支持。

由于发现物法在“奥德赛”案中几乎没有适用空间，因此法院如果进行实体审理，将不

得不考虑打捞法的适用。一般来说，打捞法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于鼓励潜在打捞者对处于危

难状态下的人或财产主动进行有效救助。即使打捞前并未取得被救助方的同意，打捞者的

费用和报偿也应由被打捞财产的所有人支付，或者从拍卖打捞物品所得的价金中支出。如

果没有可获得报偿的预期，打捞者就可能不会从事高危救助行为。〔３８〕 当然，打捞费用与报

偿不得高于被打捞物本身的价值。〔３９〕 就打捞法的适用而言，美国判例法则确立了三个要

件：其一，存在严重的海事危难情势；其二，打捞人自愿打捞救助；其三，打捞成功。〔４０〕 后两

个要件容易判断，而对于何谓严重的海事危难情势，理论界则存在分歧。不过美国判例普遍

认为，船舶沉没或丢失足以达到海事危难所需的严重程度。〔４１〕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存在

管辖豁免的情形，那么尽管打捞未取得西班牙政府的许可，根据打捞法向西班牙政府寻求报

偿也是奥德赛公司向美国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能途径。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实质上是

将作为文物的沉船与普通的船舶沉没混为一谈：普通船舶沉没构成严重的危难情势固然没

有争议，打捞者的打捞行为也可以视为海难救助行为，但作为文物的古代沉船，因与其所处

环境共存较为久远的年代，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考古价值。在此情形下，打捞者擅自将

其打捞可能会破坏其考古和文化价值，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私自盗掘古墓文物的破坏行为，

不应受到打捞报偿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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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国际海底文物有关权利的界定

国际法明确涉及国际海底文物沉船打捞的规定并不多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第１４９条和第３０３条的规定在此方面具有代表性。《公约》第１４９条规定：“在

国际海底区域内发现的一切考古和历史文物，应为全人类的利益予以保存或处置，但应特别

顾及来源国，或文化上的发源国，或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的优先权利。”理论界对该条规

定的含义争论颇多。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暗示《公约》否定了私人主体对国家海底文物进

行所有权主张的权利，因为既然国际海底文物须为全人类利益保存或处置，那么个人对其也

就没有主张财产权利的空间。〔４２〕 但这种观点似乎又与《公约》第３０３条第 ２款存在冲突，该

款规定“本条任何规定不影响可辨认的物主权利、打捞法或其他海事法规则”，从而明确将

《公约》的规定与个人对国际海底文物的权属争议作出切割。从这个角度上说，个人对国际

海底文物权利的主张似乎也并不必然与全人类利益的保存或处置相违背。

但实践情形似乎又并不尽然如此，至少《公约》第１４９条的规定对“奥德赛”案的最终裁

判结果影响明显。“奥德赛”案虽未进行实体审理，美国法院在判决中也未明确提及第 １４９

条的规定，但法院在裁定撤销扣押令、将打捞物移交西班牙政府保管时，阐述的理由为西班

牙对打捞物有“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的优先权利”，几乎与《公约》第 １４９条规定措辞完全

一致。所以，美国法院将梅赛德斯号沉船及其装载物品的所处位置的“国际性”进行了着重

考虑。实际上，对于一般意义的沉船打捞案件法院完全不必顾及所谓“历史和考古上的来

源国的优先权利”，只有位于国际海底的文物才在国际法上具有为全人类的利益予以保存

或处置的地位，缔约国国内法院为履行本国的《公约》义务也才需要特别顾及来源国或文化

上的发源国在历史和考古上的优先权利。

在学理上，为有别于大陆法系的物权概念，美国学者通常将文物称为文化财产，但对于

文物或文化财产的定义，美国国内法和《公约》均未作出明确界定，理论界的争议也相当激

烈。〔４３〕 从目前的理论探讨来看，文化财产的概念主要存在文化财产国际主义和文化财产国

家主义这两种分野。

文化财产国际主义的观点认为新发现的文化财产应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甚至有极端

的文化财产国际主义者主张文化财产应作为一种新的国际文化遗产，由国际机构代表全人

类进行管理，从而排除来源国以及任何个人对文化财产的所有权独占。换言之，国际海底的

文化财产既不属于个人所有，也不属于包括来源国在内的任何主权国家所有，而是属于全人

类共有。〔４４〕 这种观点基本上不考虑文化财产与特定的人和国家的联系，忽视了像中国、西

班牙这样的文化财产来源大国的利益，在实践中难免遭到抵制。

文化财产国家主义则主张新发现的文化财产只对特定的民族和国家具有意义，将文化

财产视为维系来源国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的特定国家文化象征，因而应归来源国所有。〔４５〕

根据这种观点，梅赛德斯号军舰及其所载货物的原所属国为西班牙，意味着其后来成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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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参见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Ｊ．Ｋａｈｎ，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ｕｎｋｅｎ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Ｌａｗ
ｏｆＦｉｎｄｓ，７Ｔｕｌａ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６３５，６３８（１９９４）。
参见 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ａＳｔｒａｔｉ，ＤｅｅｐＳｅａｂ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ｏｆＭａｎｋｉｎｄ，４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Ｌａｗ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８５１，８５９（１９９１）。
参见 Ｍ．ＪｕｎｅＨａｒｒｉｓ，ＷｈｏＯｗｎｓｔｈｅＰｏｔｏｆＧｏｌｄ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Ｒａｉｎｂｏｗ？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ｎ
ＦｉｎｄｅｒｓａｎｄＳａｌｖａｇｅＬａｗｓ，１４Ａｒｉｚｏ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２１９，２２３－２２４（１９９７）。
同上注，第２３７页。



财产后的来源国也为西班牙，从而西班牙政府应对沉船具有所有权。然而船载货物中的大

部分金银币事实上却来源于秘鲁，循此思路应归秘鲁政府所有。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法院

将金银币也完全裁定给西班牙政府保管有失公平。

《公约》第１４９条的规定似乎是文化财产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折衷的产物。其前半句
规定“在国际海底区域内发现的一切考古和历史文物，应为全人类的利益予以保存或处

置”，是文化财产国际主义的观点，后半句则声称“但应特别顾及来源国，或文化上的发源

国，或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的优先权利”，却又带有鲜明的文化财产国家主义的色彩。但

总的来看，无论文化财产的国际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均不涉及个人对于文化财产的所有权，

而将其留给国内法加以调整。问题在于，国内实体法的适用有其地域性，一般限于本国领土

范围内，而对位于国际海底的文物则显得鞭长莫及。在这个意义上，“奥德赛”案的裁判结

果一方面排除了私人主体对国际海底文物的权利主张，另一方面又顾及到西班牙作为文物

来源国的优先权利，似乎也暗合《公约》第 １４９条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海底文物财
产权的确定无法通过双边条约的方式加以确定，因为双边条约的适用范围也仅及于缔约两

国范围内，而无法对国际海底区域的文化财产权进行调整。

因此，在当前相关国际合作机制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国际海底区域的沉船文物纠纷有可

能成为跨国文物追索案的重灾区。一旦在国际海底区域发现新的沉船文物，多方利益主体

均可能对其主张文化财产的所有权。面对复杂的沉船文物利益纠葛，我国作为海底文物被

盗捞的受害大国，一方面，对于明确归中国国家所有的文物被他人在外国法院非法请求确权

的诉讼，应积极主张国家及财产豁免，驳斥其诉讼请求；另一方面，对于来源于我国但其原所

有权人已不可考的国际海底文物，则应主动在本国或外国法院提起诉讼，追索已被盗捞的海

底文物。在这方面，《公约》关于对国际海底文物“特别顾及来源国，或文化上的发源国，或

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的优先权利”的规定可以作为我国追索国际海底文物的有利依据，

我国应当在国际法实践中积极予以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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